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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公平正义可感可知可触
辽宁省鞍山市法院以庭审优质化促进审判质效提升

本报记者●吴树臣●李谱新

“庭审优质化的目标是实现案

件质量最优、效率最优、效果最优、

司法获得感最优，通过庭审优质化

的窗口，可以感受到司法改革去地

方化和行政化，专业化、职业化，公

开化等预期成果……”日前，全国省

级法治媒体记者一行50余人在鞍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采访时，全国民事

审判专家、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陈林谈到相关

经验时如是说。

历经两年的实践，鞍山市法院从

诉答文书规范化、争议焦点整理、事

实认证训练、释明权行使、心证公开、

判后答疑等一系列“小切口”入手，全

员、全程、全域提升庭审优质化水平。

强管理“苦练内功”
改革不停步永远在路上

“庭审优质化对庭审驾驭能力和技巧提出
更高要求，进而敦促法官不断提升职业素养。”
鞍山中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吴甲告诉记者，
推进庭审优质化改革伊始便将全方位提升法
官办案能力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鞍山市中院“一把手”带头开示范庭，
在庭审公开网同步直播其主审一起执行异议
之诉二审案件，为两级法院组织开展示范观摩
庭活动提供了亮点纷呈的生动示范。目前，鞍
山市两级法院共开展庭审观摩活动 600 余场，
让法官们以庭代训、同台“练兵”、打磨技能。

——鞍山市中院民事庭审优质化小组通
过线下“面对面、手把手”与线上“屏对屏、一对
一”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指导，与基层法院民事
部类法官共同探讨高质量庭审的实操技巧。
此外，每周一，鞍山市两级法院法官都会通过
微信群收到当周的自学内容。

——组织开展“高规格”培训：鞍山市中院
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
高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围绕法官在事实认定
和举证责任分配方面存在的能力短板，开展了

“一次性解决纠纷”“新型庭审方式”“法律适用
能力综合提升”等多个针对性极强的专题系列
培训。

——形成了一批制度性、规范化文件：鞍
山市中院陆续出台了《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
法办案规范性文件汇编》《庭审优质化一审流
程和须知》等释明权行使操作指引、争点整理、
举证证明责任分配等系列文件。

为进一步提升审判质效，做实“公正与效
率”，8 月 29 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调研组到
鞍山市中院，通过庭审观摩与座谈交流的形式
对 鞍 山 市 两 级 法 院 庭 审 优 质 化 工 作 开 展 调
研。该院向调研组展示了庭审优质化改革最
新成果——鞍山市两级法院开启的新一轮庭
审优质化典型案例申报活动，两级法院有 44
位法官拿出 45 件不同案由案件进行实践，规
范化诉答文书使用率实现 100%、一次庭审终
结率实现 100%、法庭指令使用率实现 100%，大
部分庭审时长控制在 40 分钟以内。截至目前
已 审 结 28 件 ，当 事 人 服 判 的 占 已 结 案 件 的
89%……

“改革不停步，永远在路上。”陈林表示，
将持续深化庭审优质化工作经验总结，凝聚各
方合力，推动鞍山市法院审判工作高质量发
展。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核心要义如何
体现？鞍山市中院给出的答案是：通过
庭审过程实现质量最优、效率最优、效
果最优和司法获得感最优。

今年 7 月 23 日，鞍山市中院举办两
级法院庭审优质化典型案例展示会，来
自海城市人民法院的陈妍和王迪两位
法官带着各自庭审案例登上讲台。

在王迪审理的劳动争议纠纷中，李
波（化名）从 A 公司辞职后，与 A 公司就
拖欠工资和延迟缴纳的社会保险发生
纠纷。经过劳动仲裁，双方对仲裁结果
均不服后，分别向法院提交了起诉书，
立案后法院将两起案件并案审理。法
官通过对书状先行的运用，在往复的书
面诉辩意见交换中，充分释明，公开心
证，引导双方当事人对于公司是否恶意
拖欠工资这个核心问题有了充分的交
流，最终以各退一步、互谅互让的方案
促成不用开庭达成调解结案。

当陈妍与王迪逐步演示剖析这两
起熟练运用书状先行等新型庭审方式
技术的案例时，台下两级法院的员额法
官和法官助理听得入神，鞍市山中院民
事审判第一庭负责人刘晓强忍不住激
动地分享到“朋友圈”：案子办得好，让
当事人参与层层抽丝剥茧，最后自己就
明白输赢在哪儿了。

数据显示，去年 1 月鞍山市中院在
全省首创出台《关于在民事诉讼中试行

〈当事人本人到庭令〉的规范指引》以
来，两级法院已陆续在各类案件审理中
发出当事人本人到庭令200余份。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被誉为庭审
优质化“保障关”的书状先行，包括“三
令”，即“法院指令”“当事人本人到庭
令”“书证提出命令”，视案件具体情况，
在庭前向当事人发送，引导双方完成多
轮书面意见的交锋，便于查明重要事
实、排除案件疑点、限缩争议焦点。

实践证明，采用书状先行的案件一

次庭审完毕率达 90%以上，庭审时长平
均缩短50%以上。

重点更突出，思路更规范，庭审质
效的提升自然“水到渠成”。

谈及持续深化庭审优质化改革的
信心和决心，陈林表示，比于传统庭审
方式以法律关系分析法为基础，庭审
优质化改革强调请求权基础分析法的
确 定 。 围 绕 请 求 权 基 础 审 查 要 件 事
实，能够将当事人和法官引入到同一
个平台上进行沟通对话，将矛盾纠纷
引入到法律框架下来解决。“在庭审中
通过释明权行使、心证公开、对话式交
流等‘小切口’，使法官公开、透明的形
象直接呈现在当事人面前，把‘冷判决’
加装‘预热阀’，增强了当事人的诉讼
体验感、裁判预期和接受度，让每一个
司法案件的公平正义变得可感可知可
触。”去年以来，鞍山市两级法院全面
推行庭审优质化改革，助推审判质效
持续全省领跑。

庭审过程提质效
四个“最优”让公平正义可感

7 月 26 日，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理了鞍山地区首例涉某短视频平台商
业诋毁案件。

“现在宣布开庭。”陈林作为此案审
判长宣布开庭，他的屏幕上有答辩状、
质证意见、反答辩意见、反质证意见等 8
份材料，其中，针对该案争议焦点——
商业诋毁内容还分别有单独的答辩状
及反答辩状。

案涉两家鞍山地区较为知名的健
身企业，郭某以某乙健身房负责人“徒
弟”“馆长”的身份，在某短视频平台发
布多个视频，以较有针对性的代号对某
甲健身房的服务、器材等进行夸张性、
否定性的评价。而某乙健身房的负责
人为郭某的视频拍摄提供场地、出演角

色，共同参与视频制作。
通过把好“入口关”——规范诉答

文书的内容和格式，双方当事人得以
更加清晰、准确地表述各自的主张和
证据……当天的法庭从气氛焦灼，逐渐
走向规范、有序。

“上周，我在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
院代理一起道路交通案件，不到 20 分钟
就开完庭并宣判，这都得益于诉答文书
规范化改革。”在鞍山法院与鞍山市律
师协会进一步协同推进诉答文书规范
化座谈会上，辽宁钢城正大律师事务所
律师宋世枭有感而发。

“当前司法实践中，诉状写多写少、
答辩状答与不答均处于无序自发生长状
态。答辩状与诉状‘自说自话’、未形成

有效争点交锋也是一种常态。”提起诉答
文书规范化改革的背景，陈林在深入研
究庭审方式历史沿革、法律方法论对比
以及审判实践困惑后得出结论：“一是法
律规定笼统，仅在民事诉讼法第 124 条
等条文中予以概括性规定；二是当事人
重视程度不够；三是法官引导不力。”

对此，鞍山市两级法院自 2022 年 9
月开启诉答文书规范化改革探索之路，
现已由最初的 10 个案由拓展至 33 个案
由，在鞍山市两级法院应用件数已近 4
万，案件平均占比 60%。最高人民法院
党组书记、院长张军对此予以充分肯
定，指示相关部门研究推广，现最高法
院已联合相关部门印发了部分案件民
事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

诉答文书规范化
原被告准确清晰表达主张

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示范观摩庭院长示范观摩庭””


